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9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潘双雄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於民國112年7月5日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8年度司

執字第35476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就相對人對第三人國泰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依保險契約已得請

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

為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

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2年7月11日禁止相對人收

取對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經國泰人壽於

112年7月28日陳報執行法院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

稱系爭保單，其餘與本件無關者不另贅述）及其預估解約

金。執行法院於同年9月5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並向

該院支付轉給，嗣於同年10月2日因相對人聲明異議發函暫

停換價程序(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至9、35至37、65至67、95

至96、181頁)。並於112年10月2日駁回相對人異議，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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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提起抗告，經原法院於112年10月30日裁定廢棄原處

分，發回執行法院更為適當之處分（臺北地院112年度執事

聲字第374號卷第11至38頁）；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

12月7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

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

議，原法院於113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臺北地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

4號卷第9至30頁）。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本件抗告。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經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

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

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

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

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

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而壽險契約，

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

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

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

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

合理之衡量。次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

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

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

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

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

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

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

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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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

項及第52條亦有規定。

三、查系爭執行名義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89年11月

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歷次於102、10

6、111、112年間執行均無效果(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至13

頁)。又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投保之保險，若於112年7月14日

終止時保單價值準備金，系爭保單為3萬856元，另二筆於94

年6月15日及93年4月16日投保之達康101終身壽險各為6,444

元及2,735元外，其他均為醫療險而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有

國泰人壽112年7月27日國壽字第1120072400號函在卷可查

（下稱國泰人壽函，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至69頁)。則系爭

保單可供抗告人取償利益為3萬856元，不足抗告人執行名義

所載未受償本金債權10萬元的三分之一。又按強制執行法前

開規定，以酌留3個月生活所必需費用標準計算，數額為5萬

1,909元【計算式：1萬7,303元（113年度高雄市政府公告最

低生活費1萬4,419元×1.2倍＝1萬7,303元，元以下4捨5入）

×3月＝5萬1,909元】。另觀諸相對人名下無資產，於110及1

11年無固定收入等節，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110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勞保職保被保

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9至177頁）。是

系爭保單可供執行之數額，已不足供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

需數額，且相對人除此之財產外，未查得相對人有其他可供

清償之財產以供強制執行。並斟酌系爭保單有健康險附約，

若終止契約將影響保險理賠，有國泰人壽公司函可參（系爭

執行事件卷第69頁），是相對人因系爭保險終止所受之損

害，顯逾抗告人因此所得之利益，有違強制執行之公平合

理、執行方法損害最少之比例原則。

四、抗告意旨以相對人仍可能有其他財產或所得；於系爭保單終

止前，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均未發生，且保險人給付義

務為不確定，均非生活必要費用來源；相對人未清償債務，

卻將金錢購買保險保障年老生活，對債權人並不公允；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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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制度及其他社會福利機制，足以維持債務人基本生

活，系爭保單非為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

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應優先相對人對系爭保單請求之期待云

云。查抗告人自陳查無相對人其餘可供執行之財產（系爭執

行事件卷第7頁），執行法院亦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

得可供執行（同卷第77至79頁），無從以抗告人臆測即認有

其他執行標的。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

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

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

號理由書參照）。而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

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

的，縱尚未發生或給付義務尚不確定，仍應適用立法者於強

制執行法明定之規定，判斷是否為禁止執行之財產。且立法

者既於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第2至4項明定限制執行

之規定，應已權衡現今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相關制

度後，仍於法律明定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財產之情況，即須

按上開規定判斷可否執行，難謂債權實現必然優先於債務人

基本生存權之保障。從而，抗告人所執前詞，即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解約換價之強制執

行聲請，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

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難認有理，

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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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立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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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潘双雄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於民國112年7月5日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35476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就相對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2年7月11日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經國泰人壽於112年7月28日陳報執行法院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其餘與本件無關者不另贅述）及其預估解約金。執行法院於同年9月5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並向該院支付轉給，嗣於同年10月2日因相對人聲明異議發函暫停換價程序(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至9、35至37、65至67、95至96、181頁)。並於112年10月2日駁回相對人異議，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經原法院於112年10月30日裁定廢棄原處分，發回執行法院更為適當之處分（臺北地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374號卷第11至38頁）；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7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臺北地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卷第9至30頁）。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本件抗告。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次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及第52條亦有規定。
三、查系爭執行名義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89年1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歷次於102、106、111、112年間執行均無效果(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至13頁)。又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投保之保險，若於112年7月14日終止時保單價值準備金，系爭保單為3萬856元，另二筆於94年6月15日及93年4月16日投保之達康101終身壽險各為6,444元及2,735元外，其他均為醫療險而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國泰人壽112年7月27日國壽字第1120072400號函在卷可查（下稱國泰人壽函，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至69頁)。則系爭保單可供抗告人取償利益為3萬856元，不足抗告人執行名義所載未受償本金債權10萬元的三分之一。又按強制執行法前開規定，以酌留3個月生活所必需費用標準計算，數額為5萬1,909元【計算式：1萬7,303元（113年度高雄市政府公告最低生活費1萬4,419元×1.2倍＝1萬7,303元，元以下4捨5入）×3月＝5萬1,909元】。另觀諸相對人名下無資產，於110及111年無固定收入等節，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9至177頁）。是系爭保單可供執行之數額，已不足供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且相對人除此之財產外，未查得相對人有其他可供清償之財產以供強制執行。並斟酌系爭保單有健康險附約，若終止契約將影響保險理賠，有國泰人壽公司函可參（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9頁），是相對人因系爭保險終止所受之損害，顯逾抗告人因此所得之利益，有違強制執行之公平合理、執行方法損害最少之比例原則。
四、抗告意旨以相對人仍可能有其他財產或所得；於系爭保單終止前，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均未發生，且保險人給付義務為不確定，均非生活必要費用來源；相對人未清償債務，卻將金錢購買保險保障年老生活，對債權人並不公允；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其他社會福利機制，足以維持債務人基本生活，系爭保單非為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應優先相對人對系爭保單請求之期待云云。查抗告人自陳查無相對人其餘可供執行之財產（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頁），執行法院亦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得可供執行（同卷第77至79頁），無從以抗告人臆測即認有其他執行標的。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號理由書參照）。而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縱尚未發生或給付義務尚不確定，仍應適用立法者於強制執行法明定之規定，判斷是否為禁止執行之財產。且立法者既於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第2至4項明定限制執行之規定，應已權衡現今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相關制度後，仍於法律明定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財產之情況，即須按上開規定判斷可否執行，難謂債權實現必然優先於債務人基本生存權之保障。從而，抗告人所執前詞，即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解約換價之強制執行聲請，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立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9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相  對  人  潘双雄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於民國112年7月5日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8年度司
    執字第35476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就相對人對第三人國泰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依保險契約已得請
    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
    為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
    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2年7月11日禁止相對人收
    取對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經國泰人壽於
    112年7月28日陳報執行法院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
    稱系爭保單，其餘與本件無關者不另贅述）及其預估解約金
    。執行法院於同年9月5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並向該
    院支付轉給，嗣於同年10月2日因相對人聲明異議發函暫停
    換價程序(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至9、35至37、65至67、95至9
    6、181頁)。並於112年10月2日駁回相對人異議，相對人不
    服，提起抗告，經原法院於112年10月30日裁定廢棄原處分
    ，發回執行法院更為適當之處分（臺北地院112年度執事聲
    字第374號卷第11至38頁）；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
    月7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
    抗告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
    ，原法院於113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臺北地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
    號卷第9至30頁）。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本件抗告。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經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
    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
    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
    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
    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
    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而壽險契約，
    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
    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
    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
    ，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
    理之衡量。次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
    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
    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
    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
    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及
    第52條亦有規定。
三、查系爭執行名義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89年11月
    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歷次於102、10
    6、111、112年間執行均無效果(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至13頁
    )。又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投保之保險，若於112年7月14日終
    止時保單價值準備金，系爭保單為3萬856元，另二筆於94年
    6月15日及93年4月16日投保之達康101終身壽險各為6,444元
    及2,735元外，其他均為醫療險而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國
    泰人壽112年7月27日國壽字第1120072400號函在卷可查（下
    稱國泰人壽函，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至69頁)。則系爭保單
    可供抗告人取償利益為3萬856元，不足抗告人執行名義所載
    未受償本金債權10萬元的三分之一。又按強制執行法前開規
    定，以酌留3個月生活所必需費用標準計算，數額為5萬1,90
    9元【計算式：1萬7,303元（113年度高雄市政府公告最低生
    活費1萬4,419元×1.2倍＝1萬7,303元，元以下4捨5入）×3月＝
    5萬1,909元】。另觀諸相對人名下無資產，於110及111年無
    固定收入等節，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及1
    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為證（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9至177頁）。是系爭保
    單可供執行之數額，已不足供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
    ，且相對人除此之財產外，未查得相對人有其他可供清償之
    財產以供強制執行。並斟酌系爭保單有健康險附約，若終止
    契約將影響保險理賠，有國泰人壽公司函可參（系爭執行事
    件卷第69頁），是相對人因系爭保險終止所受之損害，顯逾
    抗告人因此所得之利益，有違強制執行之公平合理、執行方
    法損害最少之比例原則。
四、抗告意旨以相對人仍可能有其他財產或所得；於系爭保單終
    止前，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均未發生，且保險人給付義
    務為不確定，均非生活必要費用來源；相對人未清償債務，
    卻將金錢購買保險保障年老生活，對債權人並不公允；全民
    健康保險制度及其他社會福利機制，足以維持債務人基本生
    活，系爭保單非為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
    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應優先相對人對系爭保單請求之期待云
    云。查抗告人自陳查無相對人其餘可供執行之財產（系爭執
    行事件卷第7頁），執行法院亦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
    得可供執行（同卷第77至79頁），無從以抗告人臆測即認有
    其他執行標的。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
    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
    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
    號理由書參照）。而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
    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縱尚未發生或給付義務尚不確定，仍應適用立法者於強制
    執行法明定之規定，判斷是否為禁止執行之財產。且立法者
    既於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第2至4項明定限制執行之
    規定，應已權衡現今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相關制度
    後，仍於法律明定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財產之情況，即須按
    上開規定判斷可否執行，難謂債權實現必然優先於債務人基
    本生存權之保障。從而，抗告人所執前詞，即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解約換價之強制執
    行聲請，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
    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難認有理，
    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立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39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相  對  人  潘双雄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前於民國112年7月5日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35476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就相對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2年7月11日禁止相對人收取對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經國泰人壽於112年7月28日陳報執行法院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單，其餘與本件無關者不另贅述）及其預估解約金。執行法院於同年9月5日核發執行命令終止系爭保險並向該院支付轉給，嗣於同年10月2日因相對人聲明異議發函暫停換價程序(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至9、35至37、65至67、95至96、181頁)。並於112年10月2日駁回相對人異議，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經原法院於112年10月30日裁定廢棄原處分，發回執行法院更為適當之處分（臺北地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374號卷第11至38頁）；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7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060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強制執行之聲請，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4月3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臺北地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號卷第9至30頁）。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本件抗告。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而壽險契約，常見兼有保障要保人等及其家屬生活，安定社會之功能，執行法院於裁量是否行使終止權執行解約金債權時，仍應審慎為之，宜先賦與債權人、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具體個案依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及第122條等規定，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公平合理之衡量。次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至4項及第52條亦有規定。
三、查系爭執行名義債權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89年1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歷次於102、106、111、112年間執行均無效果(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1至13頁)。又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投保之保險，若於112年7月14日終止時保單價值準備金，系爭保單為3萬856元，另二筆於94年6月15日及93年4月16日投保之達康101終身壽險各為6,444元及2,735元外，其他均為醫療險而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國泰人壽112年7月27日國壽字第1120072400號函在卷可查（下稱國泰人壽函，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至69頁)。則系爭保單可供抗告人取償利益為3萬856元，不足抗告人執行名義所載未受償本金債權10萬元的三分之一。又按強制執行法前開規定，以酌留3個月生活所必需費用標準計算，數額為5萬1,909元【計算式：1萬7,303元（113年度高雄市政府公告最低生活費1萬4,419元×1.2倍＝1萬7,303元，元以下4捨5入）×3月＝5萬1,909元】。另觀諸相對人名下無資產，於110及111年無固定收入等節，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與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證（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9至177頁）。是系爭保單可供執行之數額，已不足供相對人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且相對人除此之財產外，未查得相對人有其他可供清償之財產以供強制執行。並斟酌系爭保單有健康險附約，若終止契約將影響保險理賠，有國泰人壽公司函可參（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9頁），是相對人因系爭保險終止所受之損害，顯逾抗告人因此所得之利益，有違強制執行之公平合理、執行方法損害最少之比例原則。
四、抗告意旨以相對人仍可能有其他財產或所得；於系爭保單終止前，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均未發生，且保險人給付義務為不確定，均非生活必要費用來源；相對人未清償債務，卻將金錢購買保險保障年老生活，對債權人並不公允；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其他社會福利機制，足以維持債務人基本生活，系爭保單非為維持生活所必需；債權人債權之實現涉及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應優先相對人對系爭保單請求之期待云云。查抗告人自陳查無相對人其餘可供執行之財產（系爭執行事件卷第7頁），執行法院亦查無相對人有其他財產及所得可供執行（同卷第77至79頁），無從以抗告人臆測即認有其他執行標的。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號理由書參照）。而要保人基於壽險契約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之權利，為其所有之財產權，即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縱尚未發生或給付義務尚不確定，仍應適用立法者於強制執行法明定之規定，判斷是否為禁止執行之財產。且立法者既於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第2至4項明定限制執行之規定，應已權衡現今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相關制度後，仍於法律明定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財產之情況，即須按上開規定判斷可否執行，難謂債權實現必然優先於債務人基本生存權之保障。從而，抗告人所執前詞，即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抗告人就系爭保單解約換價之強制執行聲請，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核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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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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